梅州市兴宁市地方财政补贴性林业生态
指数保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的《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粤财金﹝2023﹞35号）精神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探索构建包括指数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和责任保险在内的森林保险产品体系工作要求，建立健全现代林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林业保险保障体系，增强梅州市兴宁市林业产业发展活力，结合我市推动绿美生态建设提质增效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我公司结合梅州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1、 [bookmark: _GoBack]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立足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则，聚焦重要农产品供给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构建“保防减救赔”一体化体系，拓宽农业保险服务领域，全面优化理赔服务，不断完善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构筑多层次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推动林业保险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绿美梅州”生态建设。
2、 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各级政府加强对政策性林业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宣传推广，落实配套补贴资金，加强理赔监管服务。
（二）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以森林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发挥好保险运营机构在保险经营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三）自主自愿。通过政策引导、保费补贴、理赔服务等方式调动生态公益林管护主体的参保积极性，促进自愿投保。
（四）协同推进。确保保费补贴政策与其他惠农政策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充分发挥配套补贴资金支持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益，切实发挥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保障作用。
3、 保险经营机构
根据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的《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粤财金﹝2023﹞35号）中提出对“首创性特色险种，首次开办可探索采用指定方式，由首创的保险机构独家经营”的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公司为“梅州市兴宁市地方财政补贴性林业生态指数保险”保险经营机构。
4、 保险方案
（一）保险产品名称：梅州市兴宁市地方财政补贴性林业生态指数保险
（二）实施范围：梅州市兴宁市有覆盖生态公益林的镇、街道、场和所，军事管理区除外。
（三）参保对象：生态公益林管护主体
（四）保险标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森林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统称“保险林木”），投保人应将符合下述条件的林木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1.种植场所不在禁种、行蓄洪区范围内；
2.种植品种符合政府相关规定和行业规范；
3.生长、管理正常且权责清晰。
（五）保险责任：当保险森林所在投保地理区域遭遇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干旱事故、高温事故、低温事故、强降水事故、大风事故且各理赔周期内的NPP累积值N<对应阈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NPP（Net Primary Productivity）：净初级生产力，是衡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它是指生态系统中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能量减去其自身呼吸消耗的能量后的净能量。
（六）保险金额：保险生态公益林的每亩保险金额为200元/亩。
保险金额（元）=每亩保险金额（元/亩）×保险面积（亩）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七）保险费率：4.7%
（八）试点期限：
试点期限为2026年。试点期限到期后，视为本试点项目结束，待对项目执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后，再做下一步安排。
（九）保险费。总保险费=总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十）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林业生态指数保险的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十一）赔偿处理
根据干旱、高温、低温、强降水、大风五个气象指数和理赔周期内NPP指数触发情况来计算赔款。
总赔付金额=干旱事件赔付金额+高温事件赔付金额+低温事件赔付金额+强降水事件赔付金额+大风事件赔付金额
五、操作规范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制定公布的农业保险相关操作规范执行。
（一）承保
1.投保资料收集。保险公司会同投保人/投保组织者开展投保资料收集、审核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基本信息（投保人名称、身份证号、联系方式、银行账号等），以及保险标的信息（投保面积、种植地点等）。
2.现场验标。保险公司根据验标承保原则，及时安排人员到投保人种植区域实地查勘、核对保险标的信息，对投保数量、标的权属等情况进行核查，并进行现场拍照。
3.保费收缴和出单。涉及财政保费补贴部分，保险公司先系统出单，后续向林业、财政部门提交保费申报材料，据实结算。
（二）理赔流程
1.出险报案。根据各气象指数对应的时间节点，保险机构定时开展数据采集，如触发保险责任，通过第三方数据平台采集各保险指数NPP累积值，并核实对应的赔付系数后，保险机构协助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报案。
2.赔款支付。保险机构与投保人/被保险人达成赔款协议后，采取转账方式直接支付到被保险人或投保当地财政部门银行账户。严禁通过虚假赔案、虚列费用、扩大损失等方式返还代缴保费或骗取财政补贴资金，严禁任何形式的截留、挪用农业保险赔款的行为。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梅州市兴宁市地方财政补贴性林业生态指数保险沟通协调、监督考核工作机制，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协同推进林业生态指数保险落地推广。
（二）强化参保理赔服务。保险公司要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做好政策宣传，简化参保手续，提供政策性林业生态指数保险的宣传、承保、理赔等专业化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工作。要做好理赔服务，合理公正、公开透明，按照保险条款，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及时做好理赔工作，为梅州市推动绿色崛起提供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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